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杨建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付强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３３８

，

１２０

，

７７９．８０ ３

，

２４０

，

５６３

，

３２０．６９ ３．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２

，

１８９

，

６０５

，

８５６．０７ ２

，

１４７

，

４４４

，

８４８．２７ １．９６％

股本

（

股

）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４．５６ ４．４７ ２．０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４０

，

６６９

，

６３１．７７ ３０３

，

８９８

，

４１４．１９ １２．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２

，

１５０

，

０２２．１５ ３９

，

３９６

，

９３６．２３ ６．９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

，

９４７

，

４７４．４２ －４１

，

８６７

，

６０３．７８ ４７．５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９ ４４．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４％ ２．３０％ －０．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５％ ２．３０％ －０．３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３

，

０８９．８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３

，

０７１．５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１

，

００２．７５

合计

６２９

，

０１５．６１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

，

７２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乐凯保定化工设计研究院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瑞

金

１

号

７

，

７３１

，

２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

－

招行

－

华泰紫金

３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９８２

，

３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万家和谐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９９

，

８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建行

８２０

１

，

３２０

，

６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李炯

１

，

１１０

，

２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

，

０８８

，

９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高健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１

，

６５８

万元，增长

６７．０２％

，主要系因报告期内应收出口退税增加。

２

、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减少

１０

万元，下降

３７．１３％

，主要系因公司报告期内消防工程摊销。

３

、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

４

，

８８２

万元，下降

６５．４６％

，主要系因公司报告期内偿还到期票据。

４

、预收款项较年初增加

２

，

０５２

万元，增长

４２．３５％

，主要系因公司报告期内收到客户预付的货款增加。

５

、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

９３５

万元，增长

１０７．８１％

，主要系因公司上年末余额为负数，增值税可抵扣进

项税抵扣增加和企业所得税预缴较多。

６

、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

５６

万，下降

５０．５４％

，主要系因报告期内偿还到期应付借款利息。

７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

３４７

万，下降

３４．８２％

，主要系因报告期内偿还到期出口货代费。

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

万元，下降

４２．８５％

，主要系因报告期内实现增值税较上年同期

减少，营业税金及附加随之减少。

９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３４８

万，增长

１０２．９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增加，银行借款利率

上调。

１０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４

万元，增长

３２２．１４％

，主要系因报告期内取得的财政补贴较上年

同期增加。

１１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４

万元，增长

７５．４２％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部分闲置设备形成损失。

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９９２

万元，增长

４７．５８％

，主要系因报告期内收到

的承兑票据增加，用承兑汇票结算采购材料款增加，使购买材料支付的现金减少。

１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７

，

０７６

万元，下降

９３．４２％

，主要系因上年同期公

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股东

１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

１

）

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

，

也不得由本公司回购

。

（

２

）

实际控制人杨建忠

、

杨

建国

、

杨会德

、

杨子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

得由本公司回购

。

（

３

）

杨会茹

、

姚香

、

张虹

、

姚

军战

、

陶虹

、

杨将

、

杨帅

、

杨赛

、

杨

超

、

杨旭

、

姚远

、

姚飒

、

杨海润

、

肖

岸凇

、

肖姗峡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得由本

公司回购

２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

乐凯保定化工设计研

究院以及本公司其他

３８

名自然

人股东

（

不包括杨建忠

、

杨建国

、

杨会德和杨子

４

名实际控制人及

其

１５

名关联方

）

所持股份的流通

限制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

乐凯保定化工设计研究

院以及本公司其他

３８

名自然人

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

也不得由本公司回

购

。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

1-6

月预计的

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

同比变动幅度的预

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０

，

７７５

，

４０４．６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

明

通过继续开展精细化管理降低成本

，

同时保持旺盛的营销势头

，

公司业绩

稳步发展

，

预计业绩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忠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５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传真、

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１１

份，收回

１１

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

《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巨力集团徐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承建合同的议

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巨力集团徐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承建合同的公告》 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建忠、杨建国、姚军战、张虹、贾宏先回避了表决，也

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该项议案由公司其余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表决。

就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会已通讯方式召开，收到

１１

名董事的

表决票。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也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上述议案由其余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并经上述非关联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 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及合同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定价原则，符合股东、公司的长

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当期业绩产生负面影

响；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表决结果：

６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同

时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就该项议案，保荐机构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将募集资金利息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主营业务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利息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细则》等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壹亿元

整。

该借款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购买原材料等。 借款期限为一年，利息按月支付，到期后一次

性归还。 同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先生签署与之相关的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的议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伍仟万

元整。

该借款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购买原材料等。 借款期限为一年，到期后一次性归还。 同时授

权本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先生签署与之业务相关的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６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巨力集团

徐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承建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力索具”）拟实施工程项目，拟与巨力集团徐水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巨力工程公司”）签订工程承建合同，由巨力工程公司负责部分实施工程项目的承建。

鉴于：

１

、该工程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施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本公司《巨力索具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截止目前，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董事

会决策标准，应履行披露义务。

２

、巨力工程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法人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现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巨力工程公司，注册号：

１３０６２５１０００００４６０

，住所：徐水县巨力路，法定代表

人：杨建国，注册资本：贰仟贰佰柒拾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房屋工程建筑施工，承包工程范围为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工程位于巨力索具工业园南园区；工程承包范围：车间地面、车间独立基础、车间围墙、道路，及

配套设施（锅炉房、下水管道安装、暖网安装、水网安装等），施工包括平整场地、土方开挖、土方运输、回

填土、钢筋制作、混凝土施工、砌砖、抹灰等；本工程采用“包工期、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及涉

及本合同承包范围内的承诺及所作的规定、约束等”的包干方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１

、交易各方：巨力索具和巨力工程公司；

２

、交易金额：

１

，

４８０．００

万元，以工程量最终结算额为准；

３

、该工程施工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定价原则：交易定价按照承建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

其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定和取费标准为基准进行工程造价计算，交易双方均按市场公允价格交易。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１

、巨力工程公司具有工程承建专业资质证书，履约能力强，信誉度高，因此，巨力索具的部分工程

委托巨力工程公司承建，能确保资金安全，减少承建风险。

２

、本次交易有利于满足项目施工中较高的专业性和高质量要求，有利于降低项目的实施成本和时

间成本，符合公司利益。 其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章程》和《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未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３

、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巨力索具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巨力集团徐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承建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５

名董事回避，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１

、董事会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董事会已通讯方式召开，收到

１１

名董事的表决票。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也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上述议案由其余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并经上述非关

联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 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巨

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２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及合同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定价原则，符合股东、公

司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不会给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当期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３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保荐机构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巨力索具与巨力工程签订关联交易协议，该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有利于公司及时保质地完成工程施工。 国信证券同意巨力索具与巨力工程签订该关联交易协

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宜的独立意见》；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８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现本公司就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

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和利息收入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８８

号文核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２４．００

元。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１

，

９０２

，

２６０．０９

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５８

，

０９７

，

７３９．９１

元，较原

６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计划超额募集

５４８

，

０９７

，

７３９．９１

元。 以上

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０

） 综字第

１６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账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自强路支行账户之中。

自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上账户资金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６

，

２２４

，

４６７．４０

元。

二、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了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本公司将募集资金

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６

，

２２４

，

４６７．４０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承诺于六个月内归还。

三、保荐机构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募集资

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将募集资金利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利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

四、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１

、公司募集资金到帐已超过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部分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并已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２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公司承诺：本次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于六个月内归还。

五、备查文件

１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利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 冲 董事 公务原因 刘毅勇

王大庆 董事 公务原因 张 遐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刘政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宏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高福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

（

元

）

７

，

８５８

，

４１６

，

２３８．２６ ７

，

４６３

，

５５８

，

３６８．０７ ５．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４

，

３９３

，

９１８

，

５０４．２２ ３

，

７７５

，

７３６

，

１９５．７８ １６．３７％

股本

（

股

）

１

，

３２６

，

６８６

，

１６６．００ １

，

３２６

，

６８６

，

１６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１ ２．８５ １６．１４％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

，

８６４

，

０９７

，

６２７．８８

１

，

５０７

，

２４７

，

１０７．８６

１

，

５０１

，

５３９

，

４７３．５５

２４．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１１

，

８９４

，

４７３．９６

５２３

，

４７４

，

０１５．０８

５２２

，

４５０

，

１９３．７９

－２．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２９

，

６６６

，

１１９．４５

２４３

，

２５１

，

７３４．２９

２９６

，

６７３

，

１６０．２４

４４．８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２２ ０．２７ １８．５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５３％ １４．８６％ １３．５０％

降低

０．９７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１２．５３％ １４．８６％ １４．８６％

降低

２．３３

个百分

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２

，

１２１．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６４

，

３７４．９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６

，

０９３．５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４

，

１２４．００

合计

５６

，

２７８．４９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５

，

３４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３４

，

８０１

，

７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６

，

６８９

，

３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吉林省纽森特实业有限公司

４５

，

３６３

，

２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内蒙古霍煤亿诚天成油电有限公司

１９

，

３０９

，

１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阳铁道煤炭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１９７

，

３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

，

８７６

，

１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７９８

，

０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沈阳东电茂霖燃料有限公司

５

，

４５１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９０５

，

８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３２５

，

８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１

，

１５０

，

８２８

，

６０５．０８

元

，

比期初增加

１５９．４６％

，

主要原因一是煤炭销量较同期增

加

，

二是部分煤款尚未收回所致

。

（

２

）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

３２

，

６１０

，

５９２．１４

元

，

比期初减少

８２．５８％

，

主要原因是背书转让所致

。

（

３

）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

１００

，

１６２

，

０６４．８５

元

，

比期初增加

５３．６０％

，

主要原因是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材料

、

配件等所致

。

（

４

）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为

６６

，

６８１

，

０５０．４５

元

，

比期初增加

３６８．８１％

，

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内部分配

办法

，

本公司工资日常核算采取

“

按量计提

，

按月预发

，

定期考核兑现

”。

公司对提取的工资将根据考核情

况适时予以发放

。

（

５

）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

１５８

，

７７７

，

６２１．２９

元

，

比期初增加

７８０．０４％

，

主要原因是应交所得税和增值税增

加所致

。

（

６

）

专项储备期末余额为

２０５

，

９９７

，

０８０．２１

元

，

比期初增加

１０６．６０％

，

主要原因一是煤炭产量较同期增

加

，

二是一季度开拓延伸量较少所致

。

（

７

）

主营业务成本本期金额为

９６８

，

５８５

，

５７０．２０

元

，

同比增加

４６．５０％

，

主要原因是煤炭销量较同期增加

所致

。

（

８

）

销售费用本期金额为

２５

，

５２６

，

９０４．１９

元

，

同比减少

３０．９１％

，

主要原因是销售煤炭运费同比减少所

致

。

（

９

）

财务费用本期金额为

２０

，

８４６

，

７３１．７５

元

，

同比增加

１２９５．５８％

，

主要原因是与上年同期相比

，

部分资

产的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所致

。

（

１０

）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为

１４

，

４７４

，

６８３．６３

元

，

同比增加

１７５．０８％

，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帐款增长

，

公司按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较同期增长所致

。

（

１１

）

投资收益本期金额为

３１

，

０７１

，

２６３．３５

元

，

同比增加

１１０．６２％

，

主要原因是联营企业本期净利润增加

所致

。

（

１２

）

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为

１６２

，

３８８

，

５８３．４６

元

，

同比增加

５９．１８％

，

主要原因是企业所得税税率由

１５％

提高至

２５％

所致

。

（

１３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２３７

，

７２３．２４

元

，

同比减少

９１．８８％

，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

（

１４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４１

，

７２８

，

３０９．４４

元

，

同比增加

３８．６５％

，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

工资及工资附加费较同期增加所致

。

（

１５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８８

，

６３０

，

８７７．５４

元

，

同比增加

６５．６３％

，

主要原因是代垫运费同

比增加所致

。

（

１６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３９

，

９７１

，

６０５．３３

元

，

同比减少

７７．７５％

，

主要

原因是本期支付工程及设备款较同期减少所致

。

（

１７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同比增加

４２．８６％

，

主要原因是本期为补充流动资金增加

借款所致

。

（

１８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７６

，

８２４

，

１８３．７７

元

，

同比增加

２０９．５６％

，

主要原因是子公

司扎鲁特旗鲁霍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本期分配股利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中电投

集团公

司

、

中

电投蒙

东能源

集团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

（

中电霍煤集

团

）

做出郑重承诺

，

承诺在发行人上市后

，

即与发行人签

订

《

采矿权转让协议

》，

将三号露天矿开采储量

１３．７６

亿

吨的采矿权完整地转让给发行人

。

转让价格为市场价

格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

中电投集团公司

、

中电投蒙东能

源集团

（

中电霍煤集团

）

承诺

：

在露天煤业上市后将持有

白音华煤电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露天煤业

；

在露天煤业上

市后可通过转让

、

入股等方式将铝电优质资产注入露天

煤业

，

实现集团的整体上市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电投集

团公司在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关于霍煤集团及露天

煤业有关情况的说明和承诺

》

中承诺

“

１．

露天煤业上市后

不改变现有煤炭主营业务

２．

露天煤业上市后

３

年内现有

董事及经营管理层不发生重大变化

３．

严格执行

《

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避免与露天煤业发生同业竞

争

”。

承诺正

在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

诺

）

无 无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

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

同比变动幅度的预计

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下降幅度为

：

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降低

０％－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３４

，

０１８

，

７８６．３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柴油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及所得税税率由

１５％

恢复到

２５％

，

导致公司

净利润同比降低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政权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通辽市科尔沁迎宾馆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

１２

名，其中董事王冲先生、王大庆

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分别委托刘毅勇董事、张遐董事代为表决，共有

１０

名董事参加现

场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政权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政权任公司董事长，王冲任公司副董事长。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推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政权、副主任委员刘毅勇、委员王冲、刘明胜、王大庆、才庆祥、胡三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三高、副主任委员李永先、委员才庆祥、穆延荣、张忠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才庆祥、副主任委员刘明胜、委员王冲、胡三高、张忠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穆延荣、副主任委员孙艳军、委员王冲、胡三高、张忠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建议，董事长刘政权的提名，聘任刘毅勇为公司总经理；何宏伟为董

事会秘书。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建议，总经理刘毅勇的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何宏伟为公司财务总

监兼副总经理，袁广忠、赵宇为公司副总经理，王立春为总工程师。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针对以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意见：经审阅被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等

资料，认为本次被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提名、推荐、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审议《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温泉为证券事务代表。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

期限

２

年。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的议案》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 在审议该议案时与该事项有可能相关董事刘政权先生、王

冲先生、刘毅勇先生、刘明胜先生、孙艳军、李永先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１２

号的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的公

告》。

有表决权董事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１４

号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审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情况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刘政权先生，

１９５１

年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华中电监局副局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计划与发展部副主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电投霍林河煤电集团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内蒙古宝泰仑矿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王冲先生，

１９６０

年生，研究生学历，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霍林河矿务局南露天煤矿矿长、霍

林河煤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电霍煤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公

司总经理、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刘明胜先生，

１９６９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湖北省宜昌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办公厅综合处处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计划与发展部副主任。 现任中电投蒙东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电投东北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电投漳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最近五

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刘毅勇先生，

１９６２

年生，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霍林河矿务局生产调度处助理工程

师、生产科长、主任工程师，霍林河矿务局南露天煤矿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经理、生产副矿长兼总工

程师、矿长。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孙艳军先生，

１９７２

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中电投财务公司计财部经理、副总会计师。 现任中

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最近

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李永先先生，

１９５３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现任公司董事、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不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五

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王大庆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白城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副科长、总经理，吉林

省油源石化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吉林省纽森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大庆先生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

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才庆祥先生，

１９５８

年生，研究生学历，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矿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院长。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矿业大学科学技术处处长、贵州盘江精煤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煤炭学会露天开采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煤炭行业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更新工程（“

６５３

工程”）露天开采专业露天煤矿开采技术培训方向首席专家。 才庆祥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五年

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独立董事）

胡三高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教授。曾任华北电力大学动能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

长。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处处长。胡三高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独立董事）

穆延荣女士，

１９５９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曾任天津机械配件工业公司主管会

计、天津市木材总公司总会计师、天津市久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五洲松德会计师事务

所副所长。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天津市物资集团总公司副总会计师、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 穆延荣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独立董事）

张忠先生，

１９６８

年生，法学硕士学历，律师。 曾任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现任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并购委员会副主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忠先生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 最近五年未在

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独立董事）

何宏伟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中电投霍林河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电

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深圳市霍煤鸿骏铝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内蒙古霍煤鸿骏

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何宏伟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

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袁广忠先生，

１９７２

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公司煤炭加工公司副经理。 现任公司煤炭加工公司

经理兼党委书记、公司副总经理。 袁广忠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赵宇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鲁霍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鲁霍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扎鲁特旗铁进运输有限公司董事、公司副总经理。 赵宇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

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王立春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电投霍煤集团矿建公司工程技术部经理、

公司技术部经理。现任公司总工程师。王立春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温泉女士，

１９６８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

代表。 温泉女士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也未受到过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

司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拟办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保理融资款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支出。 此项业务的办理，能

够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促进公司的发展，同时融资利息由购货方承担

不会增加公司融资成本。 该业务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公司转让给银行的应

收账款中包括了公司与控股股东下属单位形成的应收账款，在审议时有可能与该事项相关董事回避了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保理业务主要内容

１

、保理融资金额：我公司作为销货方将向购货方销售商品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与银行

办理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预计此项保理融资年内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１３．５

亿元人民币；

２

、保理期限：每笔业务融资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３

、保理融资利息：按照每笔应收账款期限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

利率，向上浮动不超过

１０％

，遇基准利率调整时在整个融资期限内不做调整。 融资利息以及由购货方的

原因产生的罚息由购货方承担，按月支付。

二、主要责任

１

、对办理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公司应继续履行购销或服务合同项下的其他所有义务；

２

、公司对保理业务融资对应的应收账款承担偿还责任，若购货方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

账款、融资利息，银行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向我公司追索未偿融资款以及由于我公司的原因产生的罚息

等。

３

、该保理业务合同尚未签订，以银行固定格式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补充

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为准。 该项融资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经理层积极办理此事。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经过我们对该事项的事前核实，我们认为公司办

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的保理融资款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支出， 确实能够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

解决公司货款回收不及时问题，融资利息由购货方承担不会增加公司融资成本。 但由于该保理业务附

追索权，如果购货方不能按保理协议及时支付货款，公司需要承担先行偿还融资额及利息的风险，公司

应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该融资以银行统一国内保理业务规定为依据，通过双方协商确定利率及手续费，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我们还对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

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

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做出决议。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诉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通辽市科尔沁

迎宾馆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燕飞主持。 公司共

７

名监事，

７

名监事参加了现场表决，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郑燕飞同志为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２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监事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郑燕飞先生，

１９５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现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郑燕飞

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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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６

：

３０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迎宾馆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是合法的、完备的，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专项意见，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的议案》

（三）以上会议审议事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１０１２

。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代理人）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或以传真、信函的方式

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周五）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四） 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

记；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 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登记。

四、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哲里木大街中段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５－２３５８２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４７５－２３５０５７９

邮政编码：

０２９２００

联系人：温泉、李灵均

（二）会议费用：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单位

／

个人出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宜的独立意见

１

、经审阅被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等资料，认为本次被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２

、公司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提名、推荐、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高管人员提名，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办理国内保理业务事项的独立意见

１

、经过我们对该事项的事前核实，我们认为公司办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的保理融资款用于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支出，确实能够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解决公司货款回收不及时问题，融资利息由购货

方承担不会增加公司融资成本。 但由于该保理业务附追索权，如果购货方不能按保理协议及时支付货

款，公司需要承担先行偿还融资额及利息的风险，公司应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２

、该融资以银行统一国内保理业务规定为依据，通过双方协商确定利率及手续费，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我们还对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

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做出决

议。

独立董事：才庆祥 胡三高

穆延荣 张 忠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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